
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

「中央造幣廠組織規程」（以下簡稱「本規程」）自六十二年

一月十五日訂定發布以來，歷經八次修正；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

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並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。中央

銀行為應中央造幣廠處理回籠硬幣實務作業需求，以回籠硬幣處

理作業為骨幹，規範各幣別回籠硬幣之保管、專案分類、人工整

理及不適流通硬幣之銷燬等各個環節，爰修正本規程部分條文，

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於回籠硬幣整理業務架構下，將現行條文用詞擴充為涵蓋專

案分類與人工整理等之「處理」業務。（修正條文第二條） 

二、 配合中央造幣廠處理回籠硬幣實際作業情形，酌作文字修

正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、第十七條） 

三、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） 


